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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未履行完毕承诺的专项说明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2012年10月16日下发的桂证监字

[2012]39号《关于要求上市公司及其股东、关联方对承诺履行情况进行专项披露

有关事项的通知》的要求，现对相关未履行完毕的承诺进行说明。 

 

一、相关承诺 

（一）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避免同业竞争，更好的维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孙忠义、蔡晶夫妇以及股东孙宇已向公司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承诺具体内容如下： 

“1、目前本人除持有百洋集团的股份外，未投资其他与百洋集团及其子公司

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从事其他

与百洋集团及其子公司相同、类似的经营活动；除在百洋集团及其子公司中担任

职务外，本人未在与百洋集团及其子公司经营相同、类似或构成竞争的任何企业

任职。 

2、本人不以任何方式从事（包括与他人合作直接或间接从事）或投资于任

何业务与百洋集团相同、类似或在任何方面构成竞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 

3、当本人及可控制的企业与百洋集团之间存在竞争性同类业务时，本人及

可控制的企业自愿放弃同百洋集团的业务竞争。 

4、本人及可控制的企业不向其他在业务上与百洋集团相同、类似或构成竞

争的公司、企业或其他机构、组织或个人提供资金、技术或提供销售渠道、客户



信息支持。” 

承诺人： 孙忠义、蔡晶、孙宇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按承诺要求履行 

 

（二）自愿锁定股份的承诺  

1、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忠义、蔡晶及其一致行动人孙宇承诺：自

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次发行前所持

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人：孙忠义、蔡晶、孙宇 

承诺期限：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按承诺要求履行  

2、股东深圳市金立创新投资有限公司、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创

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隆盛一期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杭州道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古少扬、林桦、周正林、易泽喜、

王玲、杨思华、朱乃源、欧顺明、高晓东、曾敏、黄光领、莫素军、陈海燕、罗

光炯、孙宇、李逢青、林伟国、陆田、黄素娟、黄燕云、覃勇飞、黎玲、陈国源、

韦其传承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本

次发行前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承诺人：深圳市金立创新投资有限公司、青海明胶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创

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长润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广州隆盛一期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杭州道弘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古少扬、林桦、周正林、易泽喜、

王玲、杨思华、朱乃源、欧顺明、高晓东、曾敏、黄光领、莫素军、陈海燕、罗

光炯、孙宇、李逢青、林伟国、陆田、黄素娟、黄燕云、覃勇飞、黎玲、陈国源、

韦其传 

承诺期限：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按承诺要求履行  

3、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孙忠义、蔡晶、杨思华、欧

顺明、高晓东、王玲、易泽喜还承诺：在前述锁定期结束后，其在担任公司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其所持有的公司股份；离职六个月后的十二个

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公司股票总数的比

例不超过50%  

承诺人：孙忠义、蔡晶、杨思华、欧顺明、高晓东、王玲、易泽喜 

承诺期限：在其担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按承诺要求履行  

 

（三）关于现金股利分配的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孙忠义、蔡晶及一致行动人孙宇承诺：同意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当年及其后两年的股利分配计划，并承诺在未来审议公司上市当年

及其后两年的利润分配议案时参加股东大会并投赞成票，确保每年以现金方式分

配的利润为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十。 

承诺人： 孙忠义、蔡晶、孙宇 

承诺期限：上市当年及其后两年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按承诺要求履行  

 

（四）关于公司历史增资瑕疵的承诺  

在公司2002年12月增资过程中，用于增资的2175万元实物资产实为公司评估

增值后的法人财产，故本次增资存在瑕疵。其后相关股东已于2007年12月31日前

自行进行充分、有效的弥补。截至2007年12月31日，公司注册资本已真实、完整、

充足。主管登记机关南宁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于2011年1月25日就上述事项进行了

专项确认。2011年1月25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孙忠义、蔡晶出具《承

诺函》，承诺如因本次增资存在瑕疵而导致公司的任何费用支出、经济赔偿或其

他损失，将无条件地承担公司的所有赔付责任，不使公司因此遭受任何经济损失。 

承诺人： 孙忠义、蔡晶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按承诺要求履行  

 



（五）关于无法补缴2010年12月前已离职人员以前年度社保的有关承诺 

1、公司及其子公司在 2009年度未能为全体在册员工办理社保，主要原因如

下：公司所处的水产品加工行业季节性强，且下属加工厂多地处养殖主产区周边，

公司及下属各子公司在职员工中 70%以上为农民工，该部分人员缴纳社会保险费

用面临以下困难：（1）2010 年之前我国尚未实现社会保险跨省的统筹管理，社

保账户余额跨省转移和支付缺乏可操作性，而农民工流动性较强，在缴纳社保后，

如回原籍工作和生活，已缴纳的社保费仅部分可以自行提取且手续繁琐；（2）农

民工多采取亦工亦农的灵活就业方式，就业时间间断性强、就业地点不稳定、流

动频繁，实务操作中办理社保缴费存在一定困难；（3）在缴纳社保费后，农民工

实际领取到的工资金额将降低。基于上述原因， 2009年公司未能为全体员工办

理社保。 

2、2010年随着《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和《流

动就业人员医保关系转移接续暂行办法》的相继出台，公司适时采取多种形式在

员工中大力开展参加社会保险必要性的宣传教育工作，此外，近年来公司持续对

员工加薪，进一步激发了员工缴纳社保的积极性。自 2010年 12月 1 日起，公司

已按规定为全体在册员工办理社保并缴纳社保费用，并为 2010年 12 月底仍在职

未参保员工补缴了自其入职之日起至 2010 年底的社保费用；因已离职人员无法

办理有关的补缴手续，故公司未能补缴已离职员工以前年度需补缴的社保费用。 

3、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孙忠义、蔡晶于 2011年 1月出具《承诺函》，承诺如

果因公司未按规定执行社保相关制度而被政府主管部门要求补缴或进行处罚，愿

意对公司因补缴或接受处罚所产生的经济损失予以全额补偿，使公司不因此遭受

任何损失。 

承诺人：孙忠义、蔡晶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按承诺要求履行  

 

（六）关于无法补缴2010年12月前住房公积金的有关承诺 

公司及其下属企业的在职员工中 70%以上为农民工，该部分人员就业流动性

较强，就业时间间歇性强且就业地点不稳定，实务操作中办理住房公积金缴费存



在一定困难，同时在其缴存住房公积金后，异地提取和使用也较为困难。为解决

员工的住房问题，公司自设立以来一直在各下属公司办公生产地点附近为员工提

供宿舍。为完善员工住房保障体系，公司自 2010年 12月 1日开始，按现行有关

住房公积金管理的规定，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孙忠义、蔡晶于 2011 年 1月出具《承诺函》，承诺如果因

公司未按规定执行住房公积金制度而被政府主管部门要求补缴 2010年12月之前

的住房公积金或进行处罚，愿意对公司因补缴或接受处罚所产生的经济损失予以

全额补偿，使公司不因此遭受任何损失。 

承诺人：孙忠义、蔡晶  

承诺期限：长期 

承诺履行情况：正在按承诺要求履行  

 

二、备查文件：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招股说明书》。  

 

 

特此公告。 

 

 

  

百洋水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十月三十日 




